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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人醫案為天人親和院研究小組為探討同奮請求無形批答聖訊之內容，特別將此資料

定義為天人醫案，本研究資料從民國74年至民國94年，共有天人醫案572件，其中相

關於業之因果論案件有175件，佔所有醫案約31％。顯示業之因果論之相關問題對於

同奮 是一個重要課題。所以本研究針對此課題深入探討，主要分三方向探討：（一）

業與因果論之基本概念：佛教將業之因果論，提出了「惑、業、苦」的因果輪迴之循

環律則，藉之探尋出了苦的根本因，同時找到了現世解脫滅苦的修行方式，然後再經

由正確的行為實踐，斷除令眾生輪迴的惡因，使惡因惡果的因果律無法動，如是惑、

業、苦的循環必告終斷，而修行者也就能達成解脫突破輪迴因果。（二）天帝教之生

死因果論：天帝教強調生命可透過奮鬥突破生死輪迴，經由奮鬥修行，可將和子之累

世業力與子餘習，超脫自然律生死輪迴，所以提出自由律觀念，打破自然律之因果論

的支配，即我命由我不由天之修行奮鬥造命觀。（三）天帝教突破業之因果論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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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五門功課，修行鍛鍊，積極奮鬥，培功立德，以突破業力因果之束縛。而五門功

課中，第一重要是透過反省懺悔，懺悔前世所種之業力，不斷的洗心滌慮，才有可能

轉業、化業、消業。第二是誦誥，培功立德，培養正氣，凝聚浩然正氣，以利無形救

劫運化，達到救劫救人功效，不僅可消除共業，同時可化消個人業力。最後是持續靜

坐以接引靈陽真炁，調理身心靈，以利化解業力之運作。（2）虔誦廿字真經迴向，祈

求化解業力。虔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迴向，增強奮鬥意識，緩解或化解業力的催討。

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移星換斗，化消業力牽絆。（3）運用天人炁功、廿

字甘露水、黃表紙，以淨化身心靈，減少受業力牽扯。（4）搭配現代醫療與傳統醫療，

控制病情，以利於調理身、心、靈。 

 

關鍵字︰天人醫案、業、因果論、自由律、自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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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天人醫案為天人親和院研究小組為探討同奮請求無形批答聖訊之內容，特別將此

資料定義為天人醫案，同時成立天人醫案研究小組分析與討論，醫案之資料如涉及同

奮名稱與相關教院名稱，由天人親和院將名稱刪除。天人親和院為保護同奮，將天人

醫案編號列冊控管，要求研究人員申請之全部資料均應嚴守保密義務，絕不洩漏或交

付任何第三人，研究書面報告或研究者於公開、私下場所發表之資料，如涉及個人背

景之資料，需由天人親和院徵求本人或家屬同意後，始可發表或引用。 

本研究資料從民國 74 年至民國 94 年，共有天人醫案 572 件，其中相關於業之因

果論案件有 175 件，佔所有醫案約 31％。顯示業之因果論之相關問題對於同奮 是一

個重要課題，另外維生先生非常重視此課題，特別交代應詳加探討，因此天人親和院

成立天人醫案研究小組，首先針對此課題深入探討，本篇報告主要內容：（一）業與

因果論之基本概念（二）天帝教之生死因果論（三）天帝教突破業之因果論方法。 

 

二、業與因果論之基本概念 

（一）、業與因果的意義1-2 

業之名詞，古印度語稱為竭摩，梵語（Karma），巴利文（Kamma），中文翻譯為

「業」。業有三種含義：一者、造作；二者、行動；三者、做事。古印度人們對業的

解釋為「做事情」。他們認為因為有欲，故有種種的欲向與欲望，我們的意念就有意

志與方向，因為有欲向就會造業，有業故有果報。佛教引用「業」特別有「造作」之

意，我們起心動念，對於外境與煩惱，起種種心去做種種行為。依行為可分為身、口、

意；用身體去做，用口去講或心裏在想，這些都是行動，稱為造作，也稱為業。 

這樣的一個造作過程，就會招感到將來的果報，從果報來看它的原因，就有所謂

業的因；從業的因到業的果報，就有所為的業力，既是說由業力與外緣配合形成果報，

就是所謂的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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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業因：我們再造作時，所做的行為，以及所做的事，稱為業因。 

（2）業力：我們造作的行為會形成一股力量，將來使我們承受各種果報。 

（3）業果：既是業報。我們過去造業，因緣成熟，就形成果報，稱為業報。 

有了業因，就形成業力，但未必既有果報，因為業力形成果報，要依賴外在的因

緣來引發，所謂因緣成熟，而形成果報。 

 

（二）、業的分類：業可分為很多種類，以下僅舉常用之分類1-2。 

 （1）以身，口，意三業來分。 

（a）身業：身體的行動是一種造作，故身體的行為就是身業。 

 （b）口業：用心驅使口講話，是一種行為造作，故講話是口業。 

 （c）意業：我們的思想，也是一種造作，故驅使心去思維事物，就是意業。 

身，口，意三業的真正造業的主因是意，也既是我們的心。故有身、口、業，必

然會有意業存在，有意業未必有身，口業。 

（2）以業的性質來分。 

 （a）善業：我們造作的一切行為，事情，將來會形成好的果報。 

 （b）惡業：我們造作的一切行為，事情，將來會形成惡的果報。 

 （c）無記業：我們造作的一切行為，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惡的。 

（3）以共業與不共業來分： 

 （a）共業：我們造一些業，互相影響，關係密切，大家一起受果報，稱為共業。  

（b）不共業：我們造一些業，只影響個人的身心，個人受報，稱為不共業。 

（4）以定業與不定業來分： 

（a）定業：有些業的「果報」與「受報的時間」都以肯定，稱為共業。  

（b）不定業：有一些業的「果報」與「受報的時間」都不肯定，稱為不定業。 

（5）以引業與滿業來分： 

（a）引業：我們造了某些業，可是今生死後到六道中的某一道出世，稱為引業。 

（b）滿業：我們投生到某一道，必須要有一些業報，使這一生的業報完滿，稱為滿

業。 

 

（三）業與生死輪迴因果3-11 佛教在創立其輪迴說時，吸收改造了婆羅門教的因

果報應關觀念，並吸收了婆羅門教的業的理論（），佛教認為業的活動就是我們生死

輪迴的相續，我們日復日年復年的生活著，這就是業的活動。我們在受業報的過程中，

又再造新的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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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之十二因缘的理論是佛教輪迴觀念的重要理論基礎，十二因缘是：無

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這十二因缘就是人的生

命现象(生死輪迴)的形成過程，在十二因缘中，無明是形成生命现象中的根本原因，

人有了無明才會有行，行的本義是造作，也就是產生輪迴的業，《雜阿含經》中說:

行有三種:身行、口行、意行。這三種行包括了人的身心活動，由人的各種行為所形

成的業力可以招感果報，作為果報的重要表現形式是人的生命現象－識，有了識才可

能有對人自體的識别或識同，又说由識產生名色，名色相當于五蘊，也就是人的生命

體，有了名色才有六入，即人的六種身體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有了感官

自然有觸，有了觸會有感受，有了感受就可能有愛，有了愛會有對外物的執取或追求，

有了執取或追求的行為會招感後世相應的果報或生存環境，即所謂有了生存環境自然

會有生，有生必有死。十二因緣可說明生死流轉的前因後果，在此流轉中唯是煩惱、

業行及苦果（即惑、業、苦）；它們相依，因緣生滅的相續流轉，使到我們感受到有

個人生的過程，有一個生命在生死輪迴。小乘部派佛教提出了三世二重因果的輪迴理

論，所謂三世指過去、現在和未來，所謂二重因果指無明、行、作為過去之二因招感

識、名色、六入、觸、受現在五果，還指愛、取、有、作為現在之三因招感生、老死

未來二果。以下將對十二因緣三世二重因果做一概述： 

【A】 第一重因果：過去因到現在果。 

【B】過去因：無明是過去迷惑。 

【C】行是過去造業。 

（1）無明：我們迷惑無知，對善惡因果不明白，也不知不覺，這就稱為「無明」。

在十二因緣中的「無明」是過去世煩惱的總稱。 

（2）行：因為無明使我們迷惑，發動心驅使身、口、意造業，此稱為「行」。此

造作產生將來的果報，既是我們今世所受的善惡諸業的果報，所以「行」就是業報，

使我們投胎輪迴生死。現在果：識、名色、六入、觸、受是現在苦果。 

（3）、識：眾生前生死時，名色（精神與物質）的活動散滅，而轉成另一系列的

精神活動。好像前世是人，死後轉生為烏龜，那做人的精神活動就滅，轉變成為烏龜

的精神活動。因惑業導致，此「識」重新入胎。 

（4）名色：名者心也，「色」者身也。「識」入胎後，身軀及精神組成胞胎。胞

胎漸漸長成，物質的身軀慢慢的形成，就有六根；精神活動也慢慢產生知覺。在這成

長的過程中，當它六根還沒圓滿生成時，精神活動成為「名」，身軀的生長稱為「色」。

實際上現在我們也有「名色」，既是眼前身心的精神稱為「名」，身軀稱為「色」；但

當胎兒生長時，六根未具，精神與物質的活動，稱之為「名色」。這是為了區別它們

之間的不同，而特別給予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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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入：名色慢慢生長，六根生出來後，就有「六入」。因為我們從此得到消

息，知道外境，故稱為「六入」。「六入」又名「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

因為「六識」從此生起，像樹根能長出樹木，故稱為「六根」。六根成長依胞胎，成

長圓滿之後胎兒就從母胎中出來，此時六根就完全具足。 

（6）觸：胎兒從母胎中出來後，六根就接觸到外境。胎兒一出世，第一個接觸

外境的是身觸，而第一個受是苦受。同樣的，眼、耳、鼻、意，與外境接觸時，也產

生眼觸，耳觸、鼻觸、舌觸和意觸。 

（7）受：有了這個觸後，就可感受外界的事物，而生起苦受、樂受、不苦不樂

受—捨受。十二因緣從「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一直到「受」，

這些都不是我們所需所要，是因為過去無明造業，現在承受到果報，而使我們擁有之。 

 【A】第二重因果：現在因到未來果。 

【B】現在因：愛、取是現在迷惑。 

 【C】有是現在造業。 

（8）愛：我們有了受，就迷在其中，對於所受之事物產生貪愛。因為有了受就

有「愛」，對這個受染著、渴求。此貪愛有很多種，主要有兩種：一者、境界愛，比

如我們對於所看到的東西起愛染心；二者、自體愛，即是我們貪愛有一個「我」，貪

愛這個身體是「我」。由此貪愛引發一切煩惱而起種種造作。 

（9）取：由於這個貪愛心加深執著，不願意捨離，稱為「取」。不止不願捨離，

還希求將來獲得更多，即是希求將來有。取可分為四種：一者、欲取：即是我們執著，

希望獲得更多自己貪愛的東西，稱為欲取。二者、見取：對於我們的知見、思想起貪

愛，追求更豐富的知識，認為自己懂得道理是最好、最優勝的而執著它，稱為見取。

三者、戒禁取：此亦是一種貪愛，執著守持某些戒律能解脫，能得福報等等。四者、

我語取：此是對我的貪愛。這些執著都是貪，是我們過去的業習，現在顯現出來。我

們過去有種種業習，現在境界當前，就起種種貪愛。在這十二因緣中的「愛、取」既

是眼前的迷惑，也就是一念「無明」之心。無明有貪、瞋、癡等種種的煩惱，但是此

十二因緣中特別指的是貪愛，它最嚴重，可以引發業力形成將來的果報。因為我們渴

求、貪愛、使到將來它形成果報，固在十二因緣中，貪愛占很重要的位置，因「愛、

取」故生將來「有」。 

（10）有：因為我們執取渴求，希望將來擁有許多東西，因執著而產生了將來之

「業有」，稱為「有」，這個「有」又稱為「三有」。一者、欲有：既是欲界的業報；

二者、色有：既是色界的業報；三者、無色有：既是無色界的業報。此（業）有由愛、

取（煩惱）所發動之身、口，意三業而生之新業因，令此生死後，再生之識得到滋潤。 

【A】、未來果：生、老死是將來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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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依愛、取形成的惑業，成為業力，使苦果不能止息，繼續發生，我們

的身體敗壞後，未來世再從新投胎受生。 

（12）老死：有生故，將來必有生理及心理退化、貪生怕死、厭老死等身心之苦，

故說五蘊之十二因緣相續，無有窮盡，它形成一連串的因果。 

 十二因緣就是因為有無明，所以有「行」之造作；因為造業而入胎，故有入胎之

識；因為入胎，名色就展開活動，它擴展、擴大，就產生了六入；胎兒的六根圓滿後

就出世，然後與外面的境界接觸；根、塵、識和合產生觸的心理，有了觸就產生受，

過去我們貪愛的業習就會引發出來，愛即生；愛加深就有取，使我們希求它再來、再

有，就形成了有；有將來的業，促使我們再來生，再來死。 

 這十二因緣就是有情眾生的流轉生死的前因後果，它的流轉並不是直線，而是一

個輪轉。既是過去的無明，造成現在的受；現在的無明，就是愛、取；現在的愛、取，

就是下一世的無明，它一直循環不息，周而復始。在十二因緣中，我們要知道有迷惑，

因迷惑而造業；造業後我們就要受業的果報—苦果。在受苦果的當中，我們繼續迷惑，

繼續造業，造業後又再受報，這樣的循環作用，稱為十二因緣的流轉。 

 

（四）業之輪迴本體12-15 大乘瑜咖行派的唯識功能說，唯識學以種子說和上述的

十二因緣三世二重因果關係，地整合了佛教原有的業力學說。唯識學在原來六識（眼、

耳、鼻、舌、身、意），另加了兩個識，即阿賴耶識和末那識，末那識是依阿賴耶識

而有的，因為有阿賴耶識所以才建立它，一方面它把前六識缘境而熏的種子，搬入阿

賴耶識中，另一方面它執持阿賴耶識為〝我〞而永不放棄。阿賴既名藏識，它包含三

層意思，即能藏、所藏和執藏。所謂能藏，是說它能包藏一切萬法的種子。所謂所藏，

即攝持一切萬法的種子，此識恒為前七識所熏，故名所藏。所謂執藏，是因恒為第七

末那識執著為我，故稱執藏。唯識學以阿賴耶識作為業力的承担者，八識與現行是所

熏和能熏的關係。一方面就七識現行熏習的過程而言，現行是因，熏習成的種子是果；

另一方面，就七識現行熏習的種子，作為一種始终随八識而轉，直到生起現行(受報)，

從種子生起現行的過程而言，種子是因，現行是果。由於在種子與現行之間建立了雙

重的因果關係，使唯識學確立阿賴耶識為業報輪迴之本體。 

 

（五）業的止息1-2 

業的止息並非把它完全滅除，這是斷滅見；或是把所有的業果受完後，業才止息。

正確的說法是當業沒有煩惱為緣，將來的業果就不會生起。故《阿含經》中說：此滅

故彼滅，此生故彼生。此話之意是：我們現在的煩惱不生起，將來的業有也沒有機會

生。因為互相因緣作用，有因必須要有緣，緣不生，因就不會生成果報，所以此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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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滅。所以佛教提出四聖諦告訴我們世間的因果以及出世間的因果。「苦」是指世間

的苦果；「集」是苦升起的原因－世間因；「滅」是苦熄滅的果－出世間的果；「道」

是滅苦的方法，通往涅槃的道路－出世間的因。而八正道是道諦中最重要的修行方

法，八正道共有八項：（1）正見：對事的如實知見，出世間的正見唯有在見道者最為

清淨；對宇宙人生生死與解脫之四聖諦理，智所證知，直窺實相。（2）正思維：沒有

貪嗔等煩惱情況下，依正見觀察、思維，如理地作出決定，故又稱為正欲或正志。由

正思維才能做出正確之身口意業的行為。（3）正語：即戒止口之四惡業。（a）不妄語

欺騙。（b）不兩舌，搬弄是非。（c）不粗惡口罵人或苛刻、酷毒之諷刺等。（d）不作

無意義及無利益之空談或花言巧語。（4）正業：不是正當的職業，而是正當的行為，

即戒殺生、邪淫、偷盜等，行為善良，不侵害一切眾生就是正業。（5）正命：以合法

不損害他人的謀生方式來維持生命，乃至不販賣眾生、軍火、殺生器具、醇酒、毒品

或嫖賭等。（6）正勤（正精進）：精進努力離惡向善，即精進修道。（7）正念：以世

間法來說，不生邪惡之心念，稱為正念，反之則是邪念。以修行來說既是憶念正法，

如四聖諦、八正道等修行方法為正念。（8）正定：心一境性，不向外馳散，正定有初

禪至滅盡定，禪定時的用心不外兩種情況：（a）止：即入定，心一境性，並非不起念，

而是心念保持在單一之定境中。（b）觀：於定中起智慧，用佛法觀察實相。修「止」

能暫伏煩惱，但不能除去煩惱；修「觀」則能除去所對治的煩惱。八正道不外乎身、

口、意三業。就身業來說則正業、正命屬之。就口業來說則正語即是。若就意業來說

則正見、正思惟、正念、正定屬之。而未能歸諸單一類的正精進則是遍及其它七支正

道，因為不論何者，都需要有正精進的配合才能持續增上而不退轉。 

綜合上述得知佛教將業之因果論，提出了「惑、業、苦」的因果輪迴之循環律則，

藉之探尋出了苦的根本因，同時找到了現世解脫滅苦的修行方式，然後再經由正確的

行為實踐，斷除令眾生輪迴的惡因，使惡因惡果的因果律無法動，如是惑、業、苦的

循環必告終斷，而修行者也就能達成解脫突破輪迴因果。 

 

三、天帝教之生死因果論 

教義認為世間一切生命的現象，均是經由和子引合電子之公律而自然發生。和子

必須等到其所憑藉的物體歸於毀滅，始得脫離而復歸於自由和子之基本型態，其中又

有來自【因果論】與【偶然論】。《新境界》：生命之來源皆是得自 宇宙主宰之賦予，

有偶然的，亦有因果的。因果的為主動的；偶然的為被動的。主動的具有運用自然律

之條件而達其目的之能力；被動者則唯有接受自然律之支配而輪迴不已。新境界說明

因果論與偶然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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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偶然論─此宇宙之中便為無量數之和子與電子所湊成之世界。電子由

於同引律之支配而結成物質，成為陰靜之電體；和子則飄遊於宇宙之空間而受異引律

之支配，出入於物質之中，生生死死，永無已時，蓋一切皆受電學上之引力支配故

也。‧‧‧此論何論？曰生命之偶然論也，自然律之輪迴論也。 

（二）生命因果論─此宇宙之間，一切均受自然律之支配，即生命亦不能逍遙於

「道法自然」之外，固已明言之矣。然生命者，和子也，亦性靈也。和子與性靈之非

屬虛無飄渺之氣體，而亦為一種高級化學原素之組合，亦經論及之矣。和子既能保持

其知覺及智慧，則和子之生命自有其繼續發展之能力，甚至於足以凌駕自然律之支配

而逍遙於其拘束之外。‧‧‧至於和子之如何始得以超出自然律之威脅，則操在人生

之中，而不在人生之外也。 

人類生命的開端，主要發生在和子與電子體引合的關係。人類生命在引合之瞬間

形成，由於和子與陰靜電子體同時受到強大電力相引的影響，以致於和子在旋入人腦

的松果體時，和子內部的Ｘ原素即刻發生變化，會將累世輪迴中所學習到的經驗與記

憶部分阻斷，僅存留前世或累世的部分和子餘習，主宰該電子體此生的生理遺傳機

序，形成獨特的個體生命氣息與人格特徵。 

人至年老時，由於人體中被陰電子充滿，靜勝於動，物勝於心，和子再無容身之

地，遂被排出肉體之外，是即為生命的結束。人類生命的結束，由於和子與電子體均

同時受到強大電力相斥的影響，和子在脫離人腦松果體時，內部的Ｘ原素立即發生變

化，會先將此生所學習到的經驗與記憶部分，瞬間進入和子的魂識知覺部分，而後該

和子依照內在意識導向及內聚能量的高、低，配合【偶然論】或【因果論】之大自然

秩序，進行下一次輪迴的淨化作業與轉世準備。 

天帝教認為生命輪迴是遵循生命偶然論與佛教之業的因果輪迴觀念相近，佛教認

為阿賴耶識為業報輪迴之本體，與天帝教主張和子受自然律生死輪迴是一樣，但是天

帝教強調生命可透過奮鬥突破生死輪迴，所以提出【自由律】之新理論。《新境界》：

生物逝世後所進入之無形的境界。‧‧‧至其支配此境界之公律，則有二：一為機械

之律，即為吾人與共之「自然律」；一為「自由律」，即為「神律」，亦即神仙依其智

慧與修持而操縱「自然律」之科學方法是也。‧‧‧所謂神佛也者，亦不過比較人類

具有更高之經驗智慧及能力，而具有更多之方法及技術以超制大自然律之性靈耳。自

由神則具有此種反抗自然之初步能力，故能暫時超越於小輪迴（即一個行星系之輪迴）

之外。普通和子無此能力，故仍輪迴。 

《新境界》：世間一切生命現象，均受自然律之支配， 上帝主宰全宇宙之性靈

與和子，聽憑接受宇宙間各種物體相互間之異引的吸力，自生自滅，輪迴超脫。故一

般世人充滿私慾，作惡造孽，使其和子外圍為陰電子所佔滿，而逝後沈淪地面，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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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了無自擇之能力，隨時隨地均受異引律之支配，惟 上帝以其能力運用自然律，

將和子送入大宇宙中之旋風界，剝去其和子外層所包含之陰質電子，使和子成為「少

陽之體」，再飄落至物質宇宙，任由物質宇宙之陰靜物體吸入，直至其所依附之物體

歸於毀滅，將其排擠於外時，始得復其自由，而重飄蕩於地面，生生死死，顛倒輪迴。 

 

四、天帝教突破業之因果論方法 

天人醫案透過無形批答，針對每一個同奮之問題，而提出許多突破業之因果論方

法，因每個案的業之因果與因緣不同，針對個別同奮特別指出應對之方案，本報告將

相關於業之因果論175例案件整理如下： 

（一）引起業力催討原因：累世業力、前世口業、前世身業、家業祖業、共業、

和子餘習。 

 

（二）業力催討方式： 

（1）病症：血癌、食道癌、乳癌、肺癌、肝癌、喉癌、腎臟癌、膀胱癌、少年

糖尿病、腦溢血、紅斑性狼瘡、淋巴腺腫瘤、鼻病、眼疾、口腔潰瘍、精神官能症、

精神分裂症、精神錯亂、智能不足、胃病、自律神經失調、基因之異變、氣喘、莫名

之吐血、雙髖骨缺血性骨骼壞死、腳酸痛。 

（2）意外事故：車禍、意外傷害。 

（3）外靈干擾、陰靈干擾、精靈附體。 

 

（三）突破業之因果論方法 

（1）參加正宗靜坐班，提昇靈格，積極奮鬥，培功立德，力行五門功課突破業

力因果之束縛，修行鍛鍊後身、心、靈將會有相當大之改造與變化，無形中必當化除

業力，以下舉天人醫案之案例： 

 參加正宗靜坐是一件天上人間大事，因為一旦四個月結訓後體質改造，靈質

提昇，心生光明則原累世久積之冤孽將無以催討，因此匯聚要債阻礙其修行，因故○

○同奮身體上諸多病症接踵而止乃是其來有自。 

 參加靜坐班以後靈格提昇，但因家業深重，靈體無以承擔祖先求超太多壓的

肉體一起受累，一般靜坐班時所舉辦祖先超拔法會，亦有分等親級乃業力輕重而拔

薦，今因○○同奮之祖先爭先恐後尋求超拔，有部份業力過重者無以完全超拔，而一

再求於○○同奮，因此怕有查不出真正原因。 

 自參加正宗靜坐班之應誦皇誥數四十萬聲仍未誦畢，無以化減業力催討，雖

經無形鑑護童子等暫予排解，但解鈴仍在繫鈴人，今因業力催討與命定關限互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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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有今日種種。 

 查○○自進入帝門，參加正宗靜坐班以來，即是進入以天命換人命之階段，

所謂鶴算早已殆消，故此次病發乃是業力催討，以致心臟血管產生疾病！ 

 此人生平造業不多，且忠於職守，對國家貢獻亦多。今染此疾係累世冤業所

致，其壽命大限亦不遠，倘師尊欲借重其才，使其參加靜坐班，其將來能為帝教奉獻

心力，則請師尊延其壽，並曉諭其發心、不違初衷、恪守不渝，此惡疾應可慢慢治癒！ 

 家人共同持續不斷奮鬥，培養充沛正氣，可有效化減小同奮內在和子餘習。

長大後，本人可參加正宗靜坐班，以助轉化先天體質，開啟先天智慧，斷除和子餘習

牽引。   

 ○○同奮之子○○本和○家有一段未解之冤，但因○○同奮在其子今年十四

歲，既帶往皈師，參加靜坐班等於替其子找了一條永生之路，而化減了一段夙業，○

○同奮因前世和○家祖先因為「官場風波含冤而歿」，此世投入○家純為索取補償而

來，但因其參加靜坐班，找回原靈喚醒本性而銷解本意，加上○○同奮全家將現階段

所批示皇誥數誦完，並遵照天帝教教義「積極奮鬥，積功累德」為教犧牲奉獻，無形

中必當化除此業力，全家和樂融融。 

 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此話是對一般平凡中之而言，今日○○同奮

全家既已參加帝教，並是靜坐班同奮，應有打破以往之宿命，再造新生命的新觀念、

新認識，師尊常謂「我命由我不由天」，當然此並非易事，沒有堅忍的耐力，堅定的

毅志，實在很難做到，但吾仍是對○○同奮的道心堅定，不因此事而生畏，實感欽佩。 

 ○○同奮於皈師後，未能進一步參與正宗靜坐班循序進修奮鬥造命，個人之

先天業力與後天氣質未得適時轉化，再加上為家庭辛勞操持，疏於自身之保健，而有

今日之病況。 

 參加靜坐班應持誦之四十萬聲皇誥數愈早誦完愈好，待日後行善積德，積極

培養正氣，償清宿業，有利此世修行。      

 所生之病變屬業力催討，依○○同奮本世之壽限，在參加靜坐班同一年，腦

部已是生病變，雖有緣受傳正宗靜坐昊天心法，然未能一以貫之，力行五門功課突破

業力束縛，終有今日之種種。 

 爾於五十五歲參與本教靜坐班，即是一大因緣，身、心、靈將會有相當大之

改造與變化，謹記道名○○之意義，以平常心奮鬥，將五門功課融入生活，成為日常

生活的一部份，持之以恆，得能化解身業與家業之牽絆。 

 

（2）每日確實反省懺悔，奉行廿字人生守則，尤以自選的二字反省懺悔，洗心

滌慮，以助解開業緣因果束縛。並自我要求謹言慎行，才不會舊業未了又造新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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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舉天人醫案之案例： 

 解鈴還需繫鈴人，求天助必先自助，今日種種乃累世業報，若不能向自己奮

鬥，即時反省懺悔、認錯改過，依然縱容自我無法無天之習性，將要直墮入畜生道，

惟有確確實實反省懺悔、認錯改過，生命才有前途。快快回頭為時不晚，否則未來遭

遇更為坎坷、更為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無形業力之牽扯，○○同奮累世之業力來擾，此時應勤作反省懺悔功課。 

 每日早、晚切實作好反省懺悔功課，懺悔前世所種之業力。 

 每日靜心靜坐，坐前先做反省工夫，對於個人的言行、舉止與思想等一一檢

討，有過則勇於認錯改過，真誠懺悔前業之種種不是，逐步化解心中陰霾。 

 因應之道：首先從洗心革面開始徹底反省懺悔奉行廿字大道行事助人，多培

功德，不可舊業未了又造新業，尤其是最忌造口業存機心，才能再言其他。 

 自我反省做人處事是否盡心？是否遵行教則？是否恪守人道五倫？言談中

不論是非，否則舊業未了又造新業，謹記以廿字為人生規戒，徹底反省懺悔才能刮垢

磨光，才能承接天心。 

 

（3）虔誠祈誦兩誥，以求培功立德，培養正氣，凝聚浩然正氣，進入各大旋和

律內調節該旋和律之氣化能場，以利無形救劫運化的實質成效，除了可以消除共業，

亦可化消個人業力因果，達到救劫救人之效果，以下舉天人醫案之案例： 

 累世積業種下病因催討，快快力行四門基本功課，尤其是省懺與誦誥，誠心

誠意為之，培養正氣，或能化消業力之束縛。 

 ○○同奮之病痛乃累世業力所致，再加上參加靜坐班期間的皇誥未誦畢，因

此嚴重的病痛乃匯集一身，○○同奮孝心動天，願代父誦誥，無形中亦斟量予以部份

化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亦是此意，一切就看○○同奮之發心了。 

 自參加正宗靜坐班之應誦皇誥數四十萬聲仍未誦畢，無以化減業力催討，雖

經無形鑑護童子等暫予排解，但解鈴仍在繫鈴人，今因業力催討與命定關限互為作

用，而有今日種種。 

 以不為自己設想之心，看淡臭皮囊，再以虔誠誦誥，感動上天，方能有所功

德化解冤孽。 

 祈誦兩誥，以求培功立德，無形中自會為其消業；並時時自我省懺以及表現

對天感恩之心。 

 本師世尊賜道名○○，即在啟示多誦誥、常誦誥、不斷誦誥才能消業，化解

累世所造之孽業。 

 虔誦皇誥數超過五十萬聲後，配合斗期持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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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換斗，化消業力牽絆。 

 子受○○指示誦唸皇誥迴向冤親債主一案，已犯下重大錯誤！無形監經單位

不僅不予理會並且嚴重斥責，姑念○子無知而初犯並及時猛醒，反省懺悔。因此無形

特別網開一面，不予追究及記過，望○子凡事要三思而後行，切勿人云亦云，自毀前

程。 

 所有病痛在於累世業力牽絆，何以誦誥多年，此業難消？經無形查證乃爾誦

誥時往往心有旁騖，監經童子所監收之誦誥數不足己誦誥數之五分之一。奉勸爾應知

虔誠持誦之真義，全心全意持誦，每次均誦至通體出汗，才能真正有所助益。 

 

（4）持續靜坐以接引靈陽真炁，培養正氣，改造靈肉，調理身、心、靈，以利

化解業力之運作，以下舉天人醫案之案例： 

 目前因業力催討有靈肉不協調現象，肉體呈現虛弱狀態，較無自主性，必須

配合力行五門功課，積極培養正氣，以安心神，調靈調體。靜坐時，默運祖炁應一字

一字慢慢持誦，每次靜坐至少三十五分鐘，幫助調和靈肉共振。 

 靜坐時潔淨身、心、意，一念不清，業影相隨，切記！切記！於靜坐前至少

甩手三百下。 

 即日起連續靜坐百日不間斷，一日至少一坐，靜坐時每次扳腳需五分鐘以

上。 

 年至五十歲以上，肉體機能易衰退，持續不斷地靜坐可促進新陳代謝，活化

肉體機能，持之以恆必有感應。 

 每於誦誥後，即配合靜坐，以迎先天祖炁調靈、調體，下坐時雙手於兩腎部

位多搓幾次，以疏緩腎臟之負荷。並以左手搓右腳湧泉穴（腳掌心），右手搓左腳湧

泉穴，各五十下。 

 在每日子、午刻靜坐前，先持誦廿字真言三百聲，誦畢，祈求廿字甘露水一

杯飲用，再入坐，調理身、心、靈。       

 由於外靈干擾已久，必須有過人之毅力與恆心才能有顯應，家人平時亦應力

行五門功課，培養正氣，感召○○同奮主動加入誦誥、靜坐的奮鬥，將有大助益。 

 凡人必有業力，惟不能生注心，帝教修行心法需力行三奮，首先從向自己奮

鬥做起，做到百磨我自在，在此之時如於誦誥、誦經與靜坐時心心念念：我要消除業

障、我要消除病痛、我要償清家業。已經落入有所為、有所求，根本違反帝教修行之

真諦，如何能以此小功小德化消累世宿業冤孽，應仔細深思！ 

 

（5）虔誦廿字真經，緩解或化解業力的催討，誦廿字真經之本數，由一本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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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上，視個案業力之輕重，以下舉天人醫案之案例： 

 每日早、晚持誦廿字真言五百聲與廿字真經一本，並作專案迴向，祈求化解

業力。誦時置清水一杯，於誦畢後祈求廿字甘露水服下，可以緩解業力的催討。 

 日誦廿字真經三本，或早晚各持誦廿字真言五百遍，迴向消解前世所欠下之

靈障業力。 

 即日起每日虔誦三本廿字真經，迴向化解與○家之間累世糾纏之冤孽，直到

其病情有急速變化（無論變好或變壞）後暫停，直接上光殿稟報，待三天後再續誦。 

 自即日起，於百日之內，每日早、晚誦持廿字真經五本或廿字真言二仟聲，

專案迴向前世業債，祈禱化消清冤孽債，誦畢，祈求廿字甘露水飲用。 

 每逢農曆初一、十五持誦廿字真經九本，迴向個人冤孽，早日化解業障纏身，

直至五十五歲而止。 

 請於每年農曆七月誦廿字真經三十本迴向個人有緣之冤孽。 

 ○○同奮即日起虔誦廿字真經四十九本，迴向文訂為：願以此真經功德，迴

向○○身臨催討業力，消清冤孽債，普渡早超生。 

 即日起日誦五十本廿字真經（全家合計），並以此誦經功德為○○同奮「早

日消清前世冤孽債，遠離病磨之苦，回歸帝鄉門」以俾利消解此番業障之苦難。 

 即日起持誦廿字真經九十九本，往後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均應持誦九本廿字

真經迴向，至滿四十歲為止。均迴向與宿業，請求化消臨身催討冤孽。 

 於四十九天內持誦廿字真經一○○本，迴向祈求化解與怨靈於前世所結下的

一段業緣。如體力不足，亦可請家屬代誦迴向。誦廿字真經時，置水一杯，用以祈求

廿字甘露水，誦後服下，幫助控制病情 繼續惡化。 

 即日起，持誦廿字真經一○八本，迴向給○○累世催討冤孽，祝禱願以此真

經功德，消清冤孽債，普渡早超生，重迎光明身。 

 請○○同奮虔誠持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各一百五十本，

專案迴向予○○同奮之累世冤親業障，祝禱化減雙方冤孽業力，激發奮鬥意志與生命

潛能，知所承擔，回轉康復之路。 

 誦廿字真經二百本化解因口業所延生執著之力，期望他日修行有所成進一步

引渡這一些與其有緣之人，化解雙方業力，才能再言其他。 

 唸誦千本廿字真經迴向已小有顯應，否則依其業報應發瘋而亡，屍首不存。

應堅定信心持續再虔誦廿字真經，迴向文訂為：願以此真經迴向○○同奮累世孽債與

催討求超靈，消清冤孽債，普渡早超生。有空即誦。 

 

（6）虔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迴向，增強奮鬥意識，緩解或化解業力的催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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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誦奮鬥真經之本數，由一本至一百五十本，視個案業力之輕重，以下舉天人醫案

之案例： 

 先持誦廿字真經五十五本，專案迴向祈求化解○家宿業。逢農曆初一、十五

日誦持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一本，亦是專案迴向給○家宿業。 

 每日虔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各乙本，持續百日，口誦心

維，迴向宿緣怨親，偕同奮鬥。 

 第五十天至一百天，繼續日誦一本廿字真經，加誦奮鬥真經一本。迴向○○

○，助增○○○在世不足之功德，啟發魂魄自醒、自覺的智慧。 

 誦持廿字真經四十九本，每隔三日配合持誦天人日誦大同、平等、奮鬥真經

乙本。 

 每逢農曆初十、十五日應持誦廿字真經三本，並迴向給與王家有緣之冤孽

債，誦畢，加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一本。 

 於八十七年內誦誥達十萬聲以上，可自行啟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四十九本，

再持誦廿字真經四十九本，均專案迴向給個人累世業力。 

 誦持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四十九本，專案迴向文為﹁願以此真經，增強奮鬥

心，超脫宿業，踐履奮鬥。 

 五十五本廿字真經持誦完成後，繼續持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五十五本，並繼

續持誦皇誥廿萬聲，每逢斗期應持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乙本，凝聚經文願力，解

冤釋結。 

 再誦持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五十五本，亦作專案迴向，祝禱：願以此真經，加

強本人○○○奮鬥意志，遠離病磨苦。 

 ○○同奮本人於十五日內持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一○八本，作專案迴向，祈

求化消臨身宿業糾纏，誦畢後再持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五十五本，祈求增強奮鬥意

識，克服難關。 

 多上光殿勤誦兩誥，於三個月內持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天人日誦奮鬥

真經》各五十五本，專案迴向，祈求消清身臨催討之業債，加強奮鬥意識。 

 診療組童子已領命前往護持，○○同奮暫釋急切之情，虔誠持誦《天人日誦

廿字真經》、《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各一百本，專案迴向，祈祝釋解○○同奮之累世業

力。 

 持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一百本，每日一本，口誦心惟，善體經意，堅強奮鬥

意志，涵養道心。 

 請○○同奮虔誠持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各一百五十本，

專案迴向予○○同奮之累世冤親業障，祝禱化減雙方冤孽業力，激發奮鬥意志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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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知所承擔，回轉康復之路。 

 平時多誦持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增強奮鬥意識，堅強面對夙業，於斗期持誦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乙本，以啟祥和。     

 平時多持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加強奮鬥意識。 

 

（7）配合斗期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移星換斗，化消業力牽絆。天

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之本數，由一本至一百五十本，視個案業力之輕重，以下舉天人

醫案之案例： 

 虔誦皇誥數超過五十萬聲後，配合斗期持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移

星換斗，化消業力牽絆。 

 五十五本廿字真經持誦完成後，繼續持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五十五本，並繼

續持誦皇誥廿萬聲，每逢斗期應持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乙本，凝聚經文願力，解

冤釋結。 

 孽緣應善了，善盡此世為人父母之責，關心這一個獨立的小生命，持續以天

人炁功施治，直至回天之時。逢斗期則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乙本，迴向給○○

○之靈，祈祝減少折磨，生命早有歸宿。 

 每逢初三、十六、廿七日斗期，應恭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乙本，祈求化

除災厄。                                                      

 每逢斗期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乙本，祈求移星換斗，改變命運。 

 以天人炁功療理，並於農曆每月初三、十六、廿七日之斗期，持誦北斗徵祥

真經一本，作專案祈求化消○○○先生之病劫。 

 每逢斗期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三本，祝禱迴向給○○○，祈求移星換

斗，感應吉祥。 

 於斗期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三本。 

 每逢斗期誦持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迴向○子，祈求移星換斗，改變此世之

厄運。 

 逢斗期可至光殿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改變爾子○○○之命運。 

每逢斗期恭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改變此世之命運。 

 

（8）誦唸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露水飲用，加強肉體淨化，淨化身心靈，減少

受業力牽扯。或祈求廿字甘露水，灑淨周遭環境。或祈求廿字甘露水，淨化局部患處。

以下舉天人醫案之案例： 

（A）廿字甘露水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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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以五百聲廿字真言為基數，祈求廿字甘露水，於空腹時飲用，加強肉體

淨化。 

 每日將誦唸百遍廿字甘露水於空腹睡前或睡醒含口中待一至三分鐘後才吐

出連續三次，第一、二次將口中甘露水吐掉，第三次在徐徐嚥下，並且少食剌激性之

食物，保持口腔之潔淨舒爽，此法必須有恒心持續待三個月後依情形在上報告。 

 無形業力之牽扯，○○同奮累世之業力來擾，此時應勤作反省懺悔功課，其

夫○○除了代禱以外並請誦廿字真經一百本迴向，祈求廿字甘露水長期飲用淨化身心

受業力牽扯。 

 平時可祈求廿字甘露水飲用，淨化體內毒素有利毒素排出，所有併發症仍不

能掉以輕心，必須衡量肉體負荷而用藥，施以天人炁功則可。 

 每日持誦廿字真言五百聲，祈求廿字甘露水，第一個七天每天以此甘露水洗

滌患部，第二個七天每天均將此甘露水喝完，第三個七天每天將此甘露水加於米中煮

食，第四個七天以巡天節加光黃表浸漬於甘露水後敷於患部，一天一張，以上共計四

十九天，均依規定方式進行，以後仍可以此廿字甘露水或洗、或飲、或煮、或敷皆可。 

 每天早上早餐前以長跪一叩一誦方式，誦唸五百聲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露

水，於空腹時飲用，其餘作為日常開水飲用，以利增進排除陰濁之氣。 

 每天以一跪一叩首方式誦持廿字真言五百聲，祈求廿字甘露水，空腹時飲

下，連續九天。之後可改以將廿字甘露水加入食米煮食，有其功效。 

 每日早、晚持誦廿字真言五百聲，以此持誦功德迴向，祈求消清母子二人於

前世所結下之因果。同時祈求廿字甘露水供爾母飲用，當有助於減輕目前飽受臥病折

磨之無盡痛苦。 

 平時可多祈求廿字甘露水，加於米中煮食，可得廿字仙佛護佑。 

 如家屬們身、心、靈方面一時仍無法平衡，可在家中以跪誦方式虔誦廿字真

言，每次就以百聲為基數，同時求廿字甘露水服下，用以緩和激動情緒，增長自創自

奮的信心與勇氣。 

 每日早、晚於﹁天人親和匾﹂前持誦廿字真言五百聲，以此功德專案迴向，

祈求化解前世業力。誦時置清水一杯，於誦畢後祈求廿字甘露水服用，可以化減雙手

疼痛之苦。 

 除目前配合現今醫藥治療外，如早、晚持誦廿字真言五百聲，並祈求廿字甘

露水服下，當可減緩正在急速膨脹之腫瘤速度。 

（B）廿字甘露水，淨化局部患處。 

 每日誦持壹仟聲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露水，一部分於外耳擦拭，大部分飲

用，持續三個月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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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五十萬聲皇誥誦滿後，每日持誦五百聲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露水，於空腹

時飲用，連續飲用七天，再以廿字甘露水加於洗澡水中浸泡，連續三天，之後則以甘

露水加入米中煮食。於虔誦廿字真言時，應於其旁放置一便條紙，其上書明姓名、道

名與病況，誦畢迴向：消清冤孽債，身體早日康復。另應確實注意此一甘露水加於米

中，僅限○○同奮食用。 

 手術後，應注重營養均衡，特別防範細菌感染，每跪誦廿字真言五百聲，置

清水一杯，祈求加持廿字甘露水，用來洗滌傷口結縫處，連續三次，其後之廿字甘露

水可於空腹飲用。特別注意每於持誦廿字真言前應先虔誠默禱。 

 賜靈丹妙藥用三十張，配合虔誦百遍廿字甘露水於長紅斑狼蒼瘡部位，調勻

敷於上，每張敷用絕不可超過二十四小時，每天更換以利毒性之排出，同時請繼續配

合人間醫師之用藥。 

（C）廿字甘露水，灑淨淨化周遭環境。 

 冤冤相報何時了，想要化解累世業緣，因應之道為：（一）以廿字真言五百

遍祈求廿字甘露水，淨化○○同奮原住宅以及安養中心之宿舍，舉行淨化儀式時恭請

開導師親率多位同奮助誦廿字真言四十九聲。   

 如○○同奮有機緣離開醫院返回家前，應於家中申請恭置廿字真言匾，並且

每一個月安排舉辦家庭親和集會一次，集體誦持廿字真言，祈求廿字甘露水加強淨化

○○同奮之房間、廚房與浴室，剩下之甘露水全數灑往後門。 

 

（9）加光之黃表紙，置於局部患處或枕頭下，淨化身心靈，或以黃表紙淨化全

身，減少受業力牽扯。黃表紙由三張至五十五之張，視個案斟酌，以下舉天人醫案之

案例： 

 將加光之黃表紙置於肝臟位置及枕頭下，三張一并用，三天後焚化。 

 先以九張一般黃表紙淨化○○同奮全身上下，再以天人炁功施治，可持續不

斷施予。 

 每週以黃表三張淨身一次、四次，一個月後，逐次延長時間，以每二、三週、

四週、一個月一次之方式，作黃表淨身，配合施治天人炁功，排出體內陰濁。 

 先以九張一般黃表淨化○○同奮全身上下，再以天人炁功施治，可持續不斷

施予。 

 若仍維持開刀，開刀前必須先行上光殿稟報開刀日期、時間、地點、由誰主

刀，並請代理首席加光黃表紙二十一張置枕頭下送入手術房。 

 請首席賜予黃表紙三十張用於腳酸痛之部位。 

 請首席恩賜三十張黃表紙，配合廿字真言百遍甘露水淨身使用（將黃表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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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水中擦拭全身，一日數回尤其是雙目必須最先擦拭，爾後全身）。 

 備五十五張黃表紙置法座加光待三天後取下，黃表紙最住要功用除了減輕病

症之外，最主要幫忙完成靜坐班課程。 

 診治方式：請首席師尊賜予黃表紙五十張分二類：一、賜靈丹妙藥用三十張，

配合虔誦百遍廿字甘露水於長紅斑狼蒼瘡部位，調勻敷於上，每張敷用絕不可超過二

十四小時，每天更換以利毒性之排出，同時請繼續配合人間醫師之用藥。二、加持護

身用二十張，每天帶在身上，一張黃表可用三天，三天後以火化之。 

 

（10）接受天人炁功治療，鍼心調靈調體，調和穩定身、心、靈。 

 不定時以天人炁功施治，應機加強鍼心之教化，發揮親和力兩誠相感，並配

合人間之醫療進行，善盡人事以安天命。 

 ○氏必須每天接受天人炁功及參習靜坐之精神要領（坐姿、仰姿、臥姿皆

可），以上應調靈、調體之效。（而施治天人炁功之同奮切記不可好大喜功，自吹自擂，

宜虔誠靜肅，恒心治療，方能配合首席師尊親賜黃表之靈力，否則效果不彰，徒勞無

功）。 

 可以配合天人炁功和黃表施治，並且必要仍需前往醫院檢查，雙管齊下可達

雙倍效益。 

 施予天人炁功療理，以減輕肉體煎熬。 

 在就醫診治期間，配合天人炁功、廿字甘露水、黃表‧‧‧等方式療理之，

可穩定控制精神與病情。 

 多以天人炁功施以炁療，調理○○同奮現階段身、心、靈失調的病症，有效

控制病情繼續惡化。   

 每日至少施行天人炁功一次，連續九日，九日後依實際情況而施，炁療時腦、

頸、脊椎等部位多照金光。 

 施以天人炁功，著重心、肺、性竅、命功與丹田、命門等部位，一律先施照

金光，待二十一日過後再打金針。 

 定期施予天人炁功，每星期至少一次，著重於肝部位，每次照金光五分鐘以

上，並配合現代醫療之診治，以收其效。 

 ○○童子於溺水之時，身心飽受驚嚇，心神無以自主，靈肉呈現失衡狀態，

施以天人炁功之收驚時，先直呼其小名，並召喚：回來、回來、回來。再於天門、性

竅、命宮等處施照金光，頭頸處施照射金針達五分鐘以上，以金光照拂全身，然後再

依天人炁功一般方式診治，一日一次。 

 繼續施予天人炁功，配合使用黃表、甘露水，以減輕疼痛與不適感。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398 

 每天不斷地接受天人炁功，以延緩疼痛頻率。 

 每日至少虔誦三仟聲廿字真言，並接受天人炁功，以達無形應化引渡求超靈

及調靈調體之效。 

 將首席師尊賜予之黃表紙放置於嬰兒腹部，並且以雙手分別放光於嬰兒天門

及腹部，口誦心唯廿字真言，自有醫療童子藉第三者之媒介進行天人炁功；如以誠感

天，則功效不可思議！ 

 待其意識清醒時，即刻前往為其子天人炁功療其靈體，並勸勉自誦廿字真言

數萬遍，以解其厄，如環境許可，請求廿字甘露水迴向之。 

 前因：因業力催討，以致產生諸多意外，目前有一隻似吸盤動物靈附著於患

部。因此，必須透過發願奮鬥，並以功德迴向，化解冤孽，且不斷接受天人炁功，方

可消除前因。 

 可請同奮不定期施以天人炁功調理，緩和病情急遽惡化。 

 請同奮不定期施以天人炁功，調和穩定身、心、靈。 

 如病痛難忍，可配合施用天人炁功與黃表，有舒緩病痛之立即效果。 

 分於早、中、晚三時刻，為○○同奮施行天人炁功之炁療，以利防制體內病

氣逆向擴散，增強體內元氣抵抗作用。  

 

（11）搭配現代醫療與傳統醫療，控制與緩和病情，以利於調理身、心、靈。 

 ○之父本應遭遇一場大型的血光之災，茲因○氏夫妻已入帝門參加為天下蒼

生奮鬥的行列及○○發心為教奮鬥之功德護佑其父，方使○氏之父減遭災厄。因此，

建議○氏之父應早日發心為蒼生祈福及為教奉獻，另一方面接受現代醫療及天人炁功

雙管道之治療，以期早日改善其病情。 

 其二人之病況除了施以天人炁功炁療外並必須配合現代醫療用藥，且常飲廿

字真言甘露水俾利於病情之康復。 

 配合天人炁功及現代醫學診治，一般有此自我封閉現象的病人必須提高警

覺，一旦精神過度崩潰，往往會出現令人設想不出之舉止，行為包括自殘或傷人，施

以天人炁功加強正氣之加持不易偏，透過現代醫學診治醫生根據專業經開導病人給予

病人正確之輔導及用藥，對於病人早日康復乃指日可待。 

 可配合天人炁功之診治，並且與現代醫療配合雙管齊下對於康復一定有幫

助。 

 配合現代醫療作應有之措施，並且持續受施於天人炁功，雙管齊下力求顯

應。 

 配合天人炁功施治與現代醫療診治，雙管齊下，或有奇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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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中、西醫診療外，可配合天人炁功診治，並早晚配合命功煆煉。 

 配合現代醫療與天人炁功雙管齊下診治。  

 配合現代醫療，不可間斷。配合天人炁功施治，每日至少一次。雙管齊下，

先求穩住病情。 

 配合現代醫學追蹤治療，並定期施予天人炁功療理。 

 配合現代醫學追蹤檢查，特別注意心理與神經傳導等部份，並定期施行﹁天

人炁功﹂。 

 必須有耐心以中藥調理，配合施治天人炁功，以西醫定時追蹤。半年或一年

實施健康檢查乙次。 

 配合現代醫學定期追蹤診治，亦配合天人炁功施行，施行天人炁功前先以黃

表三張焚化淨身。 

 配合現代心理醫學與天人炁功診治。 

 配合中、西醫診治，定期施以天人炁功診心。平時則以持誦廿字真言五百聲

方式，祈求甘露水，於日常生活中飲用。     

 持續中、西醫追蹤診治並配合天人炁功施治。        

 以中、西醫會診，並以天人炁功施治，日日不斷。 

 

五、結論 

天帝教強調生命可透過奮鬥突破生死輪迴，經由奮鬥修行，可將和子之累世業力

與子餘習，超脫自然律生死輪迴，所以提出自由律觀念，打破自然律之因果論的支配，

即我命由我不由天之修行奮鬥造命觀。其具體實踐突破業之因果論方法：（一）力行

五門功課，修行鍛鍊，積極奮鬥，培功立德，以突破業力因果之束縛。其鍛鍊途徑，

初階參加正宗靜坐班，進而傳教班、傳道班或神培班，逐步提昇靈格，不斷奮鬥造命。

而五門功課中，第一重要是透過反省懺悔，懺悔前世所種之業力，不斷的洗心滌慮，

才有可能轉業、化業、消業。第二是誦誥，培功立德，培養正氣，凝聚浩然正氣，以

利無形救劫運化，達到救劫救人功效，不僅可消除共業，同時可化消個人業力。最後

是持續靜坐以接引靈陽真炁，調理身心靈，以利化解業力之運作。（二）虔誦廿字真

經迴向，祈求化解業力。虔誦天人日誦奮鬥真經迴向，增強奮鬥意識，緩解或化解業

力的催討。虔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祈求移星換斗，化消業力牽絆。（三）運用

天人炁功、廿字甘露水、黃表紙，以淨化身心靈，減少受業力牽扯。（四）搭配現代

醫療與傳統醫療，控制病情，以利於調理身、心、靈。 

天帝教對於突破業之因果輪迴，有完整理論架構與實踐方法，當同奮遭遇生死病

痛，應該不忘此妙法，奮鬥再奮鬥，定能超凡入聖，跳脫業力因果輪迴。誠如首席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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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鐳力前鋒說：生命本偶然，因緣聚，業果生，輪迴顛倒，因果循環，終無寧日。修

道就是要了斷生死，解開宿業，脫離輪迴。修道之人不執著於諸相，自覺於外因內果

之牽絆，了業了緣，自度度人。如何勘破生死是人生一大考，修道就不能在乎個人之

生死，否則何以言修道？帝教之天命救劫使者，天命不凡，更應擴大胸襟，以捨我其

誰之氣慨，走出肉體生命的局限，再造靈命，追求永恆的精神生命。效法本師首任首

席使者置個人休咎於度外，聲聲願願，齊心哀求 上帝妙現神通，蒼生得救，大地春

回，個人因果業力亦得解脫，此為帝教「不求個人福報，不為自己打算」之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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